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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分论》

内容概要

《刑法分论(第2版)》以我国《刑法》等现行法律为依据，借鉴国外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吸收国内外刑
法学研究的新成果，理论联系实际，对刑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和基本知识进行全面阐述，立意在
于通过对刑法基本原理、内容和实践问题的介绍，服务于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 
《刑法分论(第2版)》在吸收同类教材优点和通说的基础上，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所刨新，不拘泥于我
国现行刑法立法所确定的调整对象的范围和结构，而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与发展的趋势，在内容上作了
补充，力求突出特色体现教材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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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罪状的表述方式　　刑法分则条文对罪状的描述方式，我国刑法理论一般将其分为“简单
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空白罪状”四种情况。　　简单罪状，是指只描述犯罪最
基本特征，不对任何一个构成要件的内容进行进一步说明的罪状。例如，《刑法》第232条中的“故意
杀人”，《刑法》第240条中的“拐卖妇女儿童”等，都是简单罪状。这种罪状描述方式具有文字简练
的优点，多适用于描述那些犯罪特征众所周知，犯罪构成要件内容主要根据总则规定补充的传统犯罪
。　　叙明罪状，是指对某一或某些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有较为详细说明的罪状。例如，《刑法》
第158条中关于“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
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描述，就属于叙明
罪状。这种描述方式具有内容清楚的特点，有利于人们理解和掌握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准确含义，多
适用于那些犯罪成立条件特殊，并容易与相似的非犯罪行为相混的犯罪。　　引证罪状，是指引证刑
法分则规定的其他犯罪罪状来描述某一犯罪特征的罪状。例如，《刑法》第115条规定的放火、决水、
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和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状仅仅为“过失犯前款罪的”，其具体内
容就只能引证该条第1款中关于“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来说明。运用引证罪状可以避
免重复，达到精练条文的结果，一般只适用于那些犯罪特征在刑法其他条款中已有规定的犯罪。　　
空白罪状，亦称“参见罪状”，是指在刑法条文中仅规定某一犯罪以违反某种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
为构成要件，不具体描述该犯罪构成要件特征的罪状。例如，《刑法》第132条规定：“铁路职工违反
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铁路运营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
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中关于铁路运营事故罪罪状的规定就属于空白罪
状。这种罪状具有必须依据其他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才能确定具体构成要件的特点，适用于以违反
其他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为前提的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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